《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办法》政策解读
　　近期，退役军人事务部、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4部门联合印发《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问题予以解读。
　　一、为什么要制定《办法》？
　　为残疾军人配置康复辅助器具是优抚工作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残疾军人工作生活。近年来，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迅速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不断涌现，残疾军人对康复辅助器具配置需求也随之提高。为此，在《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暂行办法》基础上，我们总结长期以来实践经验，制定出台《办法》，推动进一步提高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工作水平。《办法》拓展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工作内容，提供技术咨询、评估、方案设计、适配、更换、维修、使用训练等全链条服务，更好满足残疾军人所需所盼。
　　二、残疾军人如何申请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
　　《办法》规定，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需要配置、更换、维修康复辅助器具的，应当由本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或者由乡镇（街道）、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代为提出申请。
　　三、《办法》在优化服务方面主要有哪些新举措？
　　《办法》鼓励各地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为残疾军人提供更加便捷服务。针对残疾军人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品类康复辅助器具特性，增加定点配置机构送货上门、登门进行评估适配等服务内容，使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工作更加周到、暖心。要求定点配置机构适时开展服务评价、跟踪回访等工作，主动优化服务。
　　四、康复辅助器具品类有哪些变化？
　　《办法》从残疾军人实际需要出发，参考《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目录（2023年版）》，新增32项辅助器具类型。其中假肢类新增3项，移动辅助器具类新增7项，生活自理辅助器具类新增8项，信息交流辅助器具类新增10项，其他辅助器具新增4项。
　　五、对康复辅助器具质量有哪些要求？
　　《办法》进一步完善足部假肢、膝部假肢等30余件康复辅助器具的材质、技术要求。规定康复辅助器具应符合有关国家强制性质量标准，共援引30余个国标或行标，为强化质量把控和规范管理提供依据。
　　六、如何保证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工作顺利开展？
　　《办法》严格落实政府采购有关规定，要求采用公开招标、框架协议等方式，选取质量合格、价格合理、服务优质、具有良好配置经验的机构作为定点配置机构。要求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审计和定点配置机构监管等工作。新增违规责任，定点配置机构因产品质量或服务问题，造成残疾军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取消定点配置资格并追究责任。同时规定残疾军人不得出售、出租在使用期限内的康复辅助器具。
